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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

本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安测标准技术有限公司、红门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思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松物联

网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健、张毅、石敬铭、杨捷、周逊、杨立新、王桃、李镭、杨彦辉、景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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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车辆图像

3.2

车辆号牌信息

3.3

有效车辆数

3.4

响应时间

4 技术要求

4.1 系统组成

3

本标准规定了深圳市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的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和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特别行政区域内经营性停车库（场）的车辆图像和车辆号牌采集和信息传输系

统，非经营性停车库（场）参照执行。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机动车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GA/T497-2009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指采集的车辆特征图像，包括车辆号牌、车辆前部或后部特征的彩色图像等。

包括号牌号码、车辆号牌颜色等特征信息。

指系统记录的车辆图像 中符合特征图像要求的车辆数。

从主管部门数据中心发出信息指令开始，到数据中心接收到反馈信息的时间。

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

GA 36-2007 

GA 308-2001 

GA/T497-2009  

GA 804-2008

vehicle imag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f vehicle license plate

number of effective vehicle

response time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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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市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模型

4.2 功能要求

4.2.1 图像采集与识别

4.2.2 辅助照明

4.2.3 统计与查询

4.2.4 信息传输

4.2.5 断点续传

4

系统主要由车辆信息采集与处理、信息传输等部分组成，其中，车辆图像和车辆号牌信息传输到主

管部门数据中心，如图1所示。

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处理部分由摄像机、辅助照明设备、图像捕获与车辆号牌

识别模块、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查询等组成；

车辆图像和号牌信息传输部分将处理后的车辆信息按照深圳市规定的停车库（场）车辆监控管理系

统通信协议 发送到主管部门数据中心。

系统的图像采集与识别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车辆通过停车库（场）出入口时，应至少捕获一张车辆图片，图片中应包含车辆号牌及车辆

前部或后部的基本特征信息。

b) 能自动识别出符合GA 36标准规定的民用、军用、警用、武警等车辆号牌信息。

当外界光线条件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时，应根据现场环境条件使用辅助照明设备（补光设备），辅助

照明设备不应对驾驶人员有强光刺激。

系统应能统计车辆信息的各种记录，可根据车辆号牌、入场/出场名称、出入时间等条件进行查询，

并可输出统计和查询结果。

在传输网络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深圳市停车库（场）主管部门规定的停车库（场）车辆图像和号牌

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通信协议[1]，系统的信息传输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向主管部门数据中心发送相应的信息，接收并实时响应主管部门数据中心的指令；

b) 具备数据接口要求的地址、端口号等网络接口参数设置的功能。

停 车 库

（ 场 ）

信 息 管

理中心

停车库（场）车辆

图像和号牌信息采

集与处理部分

停车库（场）本地系统和设备

车辆图像和号牌

信息传输部分

主管部门数据

中心

车辆信息集成平台

本标准限定的内容

物理接口 通信链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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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防篡改

4.2.7 时钟校正

4.3 性能要求

4.3.1 图像要求

4.3.2 识别要求

4.3.3 响应时间

4.3.4 数据存储时间

5 检验方法

5.1 检验条件

5.1.1 标准气候条件

5.1.2 试验要求

5

系统在网络中断或其它故障恢复后，应具有自动续传的功能。

图像文件应具备防篡改功能。

车辆信息采集与处理部分能被停车库（场）信息管理中心的基准时钟校正，同时，宜能被主管部门

数据中心的基准时钟校正。

获取的车辆图像/片清晰，颜色和车辆号牌易于识别，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分辨率符合 GA/T497-2009 中 4.3.3 的要求；

b) 文件采用 JPEG 格式；

c) 颜色不小于 24 位真彩色；

d) 文件的存储大小不小于 20KB；

e) 在 256 级灰度标准下，图像中号牌区域平均灰度值不小于 70 且不大于 130；

f) 特征图像中的号牌图像水平分辨率不低于 100 个像素点。

车辆以不高于15km/h的速度通过停车库（场）出入口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车辆图像捕获率不小于 99%。

b) 车辆号牌识别应符合 GA/T497-2009 中 4.3.2.1 要求，号牌识别准确率白天不小于 90%，夜间不

小于 80%。

信息处理部分响应指令的时间不大于5s。

信息处理部分应对车辆信息进行存储，车辆图像存储时间不应少于 。

无特殊情况，采用以下常规环境条件：

大气压力： ～ ，

相对湿度： ％～ ％，

环境温度： ℃～ ℃；

30d

-10 +45

86kPa 106kPa

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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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抽检规则

表1 车辆图像捕获率验收抽检表

注1：

注2：

表2 号牌识别准确率验收抽检表（白天）

注1：

注2：

注3：

注4：

表3 号牌识别准确率验收抽检表 (夜间）

注1：

注2：

注3：

注4：

6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停车库（场）车辆管理系统车辆信息与处理部分已经安装并工作正常，与主管部门数据中心的

网络传输正常；

b) 参与检验的车辆号牌及安装应符合GA 36-2007和GA 804-2008的规定；

c) 试验前对历史数据进行备份清理；

d) 系统手工或自动校时，记录试验开始标准时间（以秒为单位）；

试验期间，分别根据停车库（场）的停车位数、单位周期内进出车辆记录数量进行类型划分，按照

表1、表2和表3分别进行抽检。

类型 停车库（场）车位数 抽检数量（辆）

A 以内 20

B ～ 50

C 以上 100

抽检对象为在抽检时段内停车库（场）连续出/入的所有车辆。

现场不具备抽样条件的，按照车位数10%进行抽样。

类型 单位周期车辆记录数 单位周期抽检记录数量

A 以内 100

B ～ 200

C 以上 300

抽检对象为在抽检时段内停车库（场）上传的记录。

白天抽检的单位周期=5×白天时间段；

白天时段：7:00～18:00。

单位周期规定抽检时段的总记录数不足抽检数据要求时，增加一个抽检周期，若抽检的总记录数仍不足时，再

按实际数量检验。

类型 单位周期车辆记录数 单位周期抽检记录数量

A 以内 100

B ～ 200

C 以上 300

抽检对象为在抽检时段内停车库（场）上传的记录。

夜间抽检的单位周期=5×夜间时间段；

夜间时段：18:00～7:00。

单位周期规定抽检时段的总记录数不足抽检数据要求时，增加一个抽检周期，若抽检的总记录数仍不足时，再

按实际数量检验。

100

100 500

500

500

500 2500

2500

500

500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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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试验

5.2.1 图像检查

5.2.2 辅助照明

5.2.3 统计与查询

5.2.4 信息传输

5.2.5 断点续传

5.2.6 时钟校正

5.3 性能试验

5.3.1 车辆图像捕获率

5.3.2 车辆号牌识别准确率

5.3.3 响应时间

7

白天抽检时，环境光照度不应低于 ，晚上抽检时，辅助照明光照度不应高于 。

在主管部门数据中心，利用计算机相关软件分别检查通过传输获取的车辆图像和号牌图像的格式、

数量、分辨率、清晰度、存储容量和防篡改功能。

在晚上环境照度低于10 lx的条件下进行实车试验，开启辅助照明（补光）设备，对获取的图像和车

辆号牌进行主观评价，判断结果是否清晰，易于识别。

检查系统软件的统计和查询功能，是判断是否能统计车辆信息的各种记录，并可输出统计结果；判

断是否符合 的要求。

在主管部门数据中心通过信息传输部分发送和接收信息，检查是否符合 ）的要求；

按照系统的操作说明，设置数据接口要求的地址、端口号等网络接口参数，检查是否符合 ）的

要求。

在信息正常传输的过程中，进行3次断开网络再连接的试验，判断是否符合 的要求；

断开信息采集与处理部分和主管部门数据中心的连接，检查该部分内设备的时钟是否能被停车库

（场）信息管理中心的基准时钟调整；

恢复信息采集与处理部分与主管部门数据中心的连接，检查信息处理部分的时钟是否能被主管部门

数据中心的基准时钟校正。

到停车库（场）进行实地抽检，抽检的方法应符合 抽检规则表 的要求，抽检完成后结合主管部

门数据中心获取的车辆图像信息，计算车辆图像捕获率，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的要求。

到停车库（场）进行实地抽检，抽检的方法应符合 抽检规则表 、表 的要求，抽检完成后结合

主管部门数据中心获取的车辆号牌信息，计算车辆号牌识别准确率，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的要求。

200 lx 100 lx

4.2.3

4.2.5a

4.2.5b

4.2.7

5.1.3 1

4.3.2a

5.1.3 2 3

4.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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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数据存储时间

注：

6 检验规则

6.1 总则

6.2 检验条件和要求

6.3 检验项目和顺序

表4 试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一览表

8

记录从主管部门数据中心发出指令的时刻 ,以及到获取第一次回馈信息的时刻 ，计算时间差

：

   ；

测试10次，计算 的平均值 ：

  ;

判断响应时间 是否符合 的要求。

检查系统存储容量，计算存储时间是否符合 的要求。

换算公式[2]如下：

式中， 为数据存储容量， 为日图像存储空间， 日车辆信息存储空间=256×平均车流量，系数1.3和1.1为经验

值。平均车流量为停车库（场）出入口连续两周的日平均车流量，日图像存储空间为上述两周所占用的存储空间的

日平均值，256B为单条车辆信息存储空间最大值。

系统安装调试后的验收过程中应按照本部分和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并符合各项规定的要求。

系统检验应在停车库（场）新建、重建停车库（场）车辆管理系统完成，由停车库（场）经营单位

提出申请。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

分类

1 图像采集与识别 4.2.1 5.2.1 B

2 辅助照明 4.2.2 5.2.2 C

3 统计与查询 4.2.3 5.2.3 C

4 信息传输 4.2.4 5.2.4 A

1 2

12

10

1
n 10

4.3.3

4.3.4

1.1303.1365

nt nt

n

nnn tt

n

n

piq

q p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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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试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一览表（续）

6.4 判定规则

7 验收要求

9

5 断点续传 4.2.5 5.2.5 B

6 时钟校正 4.2.7 5.2.6 C

7 车辆图像捕获率 4.3.2 a） 5.3.1 A

8
识别要求

车辆号牌识别准确率 4.3.2 b） 5.3.2 A

9 响应时间 4.3.3 5.3.3 C

10 数据存储时间 4.3.4 5.3.4 C

按表 规定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对系统进行合格判定，如有一项 类不合格，则判为

不合格品；如有两项 类不合格，或者累计三项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系统建设的验收规则应符合GA 308-2001的规定。

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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